《评审标准表》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商务部分25.0分
技术部分45.0分
报价得分30.0分

	技术部分
	总体技术方案 (20.0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整体实施要求、包装和运输、供货要求等）进行评分： 
1. 对项目情况理解深入透彻、技术方案要求详细具体、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清晰有序，有针对性，完全优于本项目需求的，得20分； 
2. 对项目情况认识程度较高，技术方案要求较合理，科学性、可操作性较高，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较清晰，完全响应于本项目需求的得12分； 
3. 对项目情况有基本的认识，项目技术方案有基本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一般，基本响应本项目需求的，得4分； 
4. 对项目情况不理解不透彻，项目技术方案简单、科学性和可行性一般，得1分； 
5.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5.0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分，售后服务响应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包括：①设备保修期；②排障响应时间及措施；③售后服务响应时间： 
1.售后服务方案完整详细，科学合理，人员响应时间迅速，可行性强，完全响应本项目需求的，得15分； 
2.售后服务方案完整合理，人员安排充分，人员响应时间快，可行性较强，得8分； 
3.售后服务方案简单，质保时间与需求一致，人员安排较充分，人员响应时间较快，基本可行的，得2分； 
4.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质量保证方案（10.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原材料质量保证、生产过程质量管控、成品质量检验、质量标准符合性、质保期承诺等）进行评审： 
1.质量保证方案内容详细具体，明确原材料核心规格，有完善的生产工序管控体系，出厂检验方案全面，完全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质保期限优于行业常规标准，质保范围明确（含零部件、安装、维修），得10分；
2.质量保证方案内容较详细，明确原材料规格、品牌，有基本的生产工序管控方案，出厂检验方案覆盖核心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质保期限符合行业常规标准，质保范围较明确（含零部件、安装、维修），得6分；
3.质量保证方案内容方案简单，明确原材料基本要求，有简单的生产管控说明，出厂检验方案覆盖主要核心指标，质保期限满足项目最低要求，质保范围基本明确，得2分；
4.未提供质量保证方案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
	同类项目业绩 (20.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类项目业绩进行评分：提供一项得4分，最高得20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提供资料不符的不得分。

	
	同类项目评价意见 (5.0分)
	投标人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的同类项目业绩获得采购单位评价意见为满意或优秀或好评或合格或同等及以上评价，每份评价得2.5分；其他或没有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同一项目的多份评价，按一份评价评审，不重复计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采购单位或使用单位盖公章的项目评价意见（含验收意见）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 (30.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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